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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管理

办法 

根据 关于普通高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

精神 有组织地开展我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 使经济

困难学生特别是特困生通过劳动得到有效资助 更好

地帮助和引导他们自强自立 顺利完成学业 特制定

以下管理办法  
一 经费来源 
1 每年财务预算中 按在籍学生数设立校勤工
助学基金  

2 勤工助学活动的创收和来自校内外的赠款  
二 经费使用原则 
1 用于校内勤工助学活动的工作报酬  
2 用于勤工助学活动添置必要的设备和改善劳
动条件  

3 勤工助学基金在财务处单列帐户 专款专用
任何人和部门不得侵占和挪用  
三 岗位种类及报酬标准 
校内长期工作岗位 报酬标准为 80-l80元/月 
校内临时工作岗位 报酬标准为 3-5 元/小时

10-15元/日 
四 岗位设立及管理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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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长期工作岗位  
由学生处与用工部门协商设立 学生处将长期工

作岗位按各学院特困生比例和就近的原则分配到各

学院 由学院选派特困生并与用工部门协商落实 落

实后 由学生处 学院和用工部门对其进行定期考核

并填写 哈尔滨理工大学勤工助学长期工作岗位人员

考核表 考核表每学期填写一份 学生处存档 长

期工作岗位人员的报酬由学生处按月作表发放  
校内临时工作岗位  
用工部门需先与学生处联系并填写 校内勤工助

学临时工作登记表 学生处按照就近和平等原则将

任务分配到学院 并填写校内勤工助学临时工作通知

单 用工部门凭此单与学院联系 由学院组织特困生

完成工作 工作完成后由用工部门填写 校内勤工助

学临时工作登记表 中回执项 学院凭此表填写勤工

助学报酬发放表一式两份 学生处审核并确定报酬金

额后 在一份上签字 学院凭此表到财务处领取报酬

并发放 另一份在发放报酬时 领取人签字后由学院

存档备查 学生处将 校内勤工助学临时工作登记表

存档备查  

哈尔滨理工大学社会奖 助学金管理规定 

为规范社会奖 助学金的管理 更多地引进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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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社会奖 助学金以及对出资方负责 同时使我校的

社会奖 助学金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特制定本管理规

定  
一 学校欢迎社会各界出资在学校设立社会奖

助学金 鼓励和支持各学院引进社会奖 助学金  
二 社会奖 助学金的设立应遵守国家法规和学

校规定 设立条件不得损毁学校声誉  
三 学校引进 设立的社会奖 助学金由学生处

结合出资方的意愿制定相应的评定 发放和管理办

法 在全校范围内评定 发放  
四 学院引进的社会奖 助学金需向学生处申报

并制定相应的评定 发放和管理办法 学生处审核同

意后方准实行 并在学院范围内评定 发放  
五 社会奖 助学金的评定 发放和管理办法中

需包括  
1 社会奖 助学金名称  
2 社会奖 助学金的资金来源及金额  
3 社会奖 助学金的评审表  
4 评选范围 条件 等级金额及评审办法  
5 评定和颁发时间  
6 社会奖 助学金的日常管理及相应的存档制
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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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评定结果公示和学院院长办公会通过制度  
六 对于学院引进 设立的社会奖 助学金 学

院将社会奖 助学金评定结果报学生处 学生处按规

定审核后 学院方可发放社会奖 助学金 学生处

学院将相关材料存档备查 社会奖学金评审表转交学

生档案室 存入获奖学生档案中  
七 对于学校引进 设立的社会奖 助学金 由

学生处将名额分配到相关学院 学院按要求进行评

定 学生处审核后统一发放 学院 学生处将相关材

料存档备查 社会奖学金评审表转交学生档案室 存

入获奖学生档案中  

关于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 的有关规定 

为保证我校新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特制定新

生入学 绿色通道 制度  
一 新生申请 绿色通道 报到入学的条件是  
1 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  
2 家庭遭遇自然灾害 重灾区重灾户的学生  
3 家庭因突发事件所遇到的暂时性困难  
4 家庭经济困难的军烈属子女及父母双亡的孤
儿  

5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无任何经济来源的学生  
6 因特殊困难 暂时不能交齐学杂费的学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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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新生申请 绿色通道 报到入学的审批程序  
1 经学院审查 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 绿色通
道 报到入学审批表 学院签属意见后 报学生处  

2 学生处审核后 填写 绿色通道 报到入学
通知单 学生持此单到财务处办理登记交费手续  

3 学生持财务处登记盖章后的 绿色通道 报
到入学通知单 到各部门报到并领取物品  
三 要求各学院在此项工作中 要认真了解情况

作到不让一名新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对于通过 绿

色通道 报到入学的学生 在保证其近期基本生活费

的前提下 可以先交部分学杂费 所欠部分可以暂缓

交纳  

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

为帮助我校特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哈尔滨玛

克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伍拾万元设

立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 每年伍万元 共十年 每年

奖励 25名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 每人奖励贰千元
该奖学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如下  
一 每年十一月份 按各学院在籍特困生比例

将名额分配到各学院 学院在特困生范围内进行评

定  
二 评定时以一学年的学习成绩(占 90%)和德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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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(占 10%)为评定依据 并填写 玛克威特困生奖
学金评审表 (见附表一)一式两份和 玛克威特困生
奖学金发放登记表 (见附表二)一式两份  
三 各学院要将评定结果报学院院长办公会通

过 并对评定结果进行公示  
四 学院将 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评审表 (见
附表一)一式两份和 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发放登记
表  一式一份送报学生处 学生处审核后 学院到
财务处领取奖学金并发放  
五 学生处将 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评审表 一

份转交学生档案室存入获奖学生档案中 另一份报送

玛克威集团公司 将 玛克威特困生奖学金发放登记

表 一份存档 另一份由学院在奖学金发放后存档备

查  

哈尔滨理工大学特困生管理办法 

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上学交费政策的

实施 以及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高校中出

现了特困生群体 并且这个群体在学生中所占的比例

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为使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为了

把我校特困生工作做好 特制定以下管理办法  
一 学年度的第一学期初 各学院要进行特困生

的重新认定和登记工作 认定特困生需填写特困生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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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一式两份 交学生处一份 学院留存一份 建立

校院两级特困生档案  
二 特困生认定的标准  
1 具有县 团级以上(含县 团级)民政部门出具
的家庭特困证明  

2 家庭月人均收入 200元以下  
3 本人月平均生活支出 200元以下  
三 特困生的认定办法  
成立由辅导员 班级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特困

生评议认定小组 在认定特困证明的同时 评议特困

生的月生活支出是否符合特困生的标准 学院认定

后 报学生处审核并备案  
四 学生处和学院由专人负责特困生工作 实行

校院两级特困生管理体系  
五 校内勤工助学固定岗位工作和临时工作 原

则上由特困生担任 校内勤工助学固定岗位工作由学

生处将名额分配到学院 由学院选派特困生并与用工

部门协商落实 校内勤工助学临时工作由学生处分派

到学院 由学院与用工部门联系 并选派组织特困生

完成  
六 校内贷款 困难补助 社会资助和国家助学

贷款 原则上在特困生中评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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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学院要把学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宣传

到每一名学生 学院要定期对本学院的特困生进行热

爱劳动 自强自立的教育 教育引导他们通过一定的

劳动来解决生活费用的不足  
八 每年度在特困生中评选哈尔滨理工大学自强

自立先进个人 并发给荣誉证书和奖金 同时注意在

特困生中树立自强自立品学兼优的典型 对他们的事

迹进行宣传 以引导和教育特困生 更好地开展勤工

助学工作  

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校内贷款管理办法 

学生校内贷款是为帮助经济确有困难的学生解

决在校期间的基本生活 学习费用而由国家提供的无

息贷款 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根据黑高工委联字

[2000]1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 
第一条  基本条件 
1 凡属学校在籍的本 专科学生 确有经济困
难不能支付学习期间全部或部分生活费用 可申请校

内贷款  
2 学校登记在册的特困生(临时贷款可持相关的
临时困难证明材料申请)  

3 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学习刻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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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品质良好  
第二条  方式及比例标准 
校内贷款分为长期贷款和临时贷款  
长期贷款  
一等 200元/月 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3% 
二等 100元/月 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6% 
长期贷款期限为四年(专科为三年)每年按 10 个
月计 各学院校内长期贷款总额可参照各学院在籍特

困生比例确定  
临时贷款  
一等 1000元/次 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5  
二等 500元/次 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1%  
第三条  审批手续 
学生入学后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可凭县团级以

上(含县团级)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 在申请登记
为在籍特困生的同时 向学校申请校内长期贷款 学

生在校期间 由于临时经济困难可申请校内临时贷

款 校内长期贷款和临时贷款原则上不能兼得  
1 校内长期贷款审批程序 
(1)每学年初学生可向学院提交校内长期贷款申
请报告 经学院审核同意后 填写 校内长期贷款协

议书 一式三份(一份学生本人留存 一份学院存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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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份学生处存档)  
(2)学院在 校内长期贷款协议书 上签字盖章后
报送学生处审批 学院依据 校内长期贷款协议书

填写 校内贷款登记表 中的长期贷款项 此表一式

两份(一份学生处存档 一份学院存档)  
(3)学生处对学院所报送材料按标准比例和总额
审核后 在贷款协议书上加盖公章 贷款协议生效  

2 校内临时贷款审批程序 
(1)学生向学院提交临时贷款申请报告 经学院审
核同意后 填 校内临时贷款协议书 一式三份(一
份学生本人留存 一份学院存档 一份学生处存档)  

(2)学院在 校内临时贷款协议书 上签字盖章后
送报学生处审批 学院依据 校内临时贷款协议书

填写 校内贷款登记表 中的临时贷款项 此表一式

两份(一份学生处存档 一份学院存档)  
(3)学生处按标准等级审核后填写 校内临时贷款
发放通知单 贷款学生可凭此单到财务领取校内临

时贷款  
第四条  贷款日常管理 
1 校内长期贷款只在每学年初审批一次 校内
临时贷款可根据情况随时审批发放 但临时贷款每人

每年只可申请领取一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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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各学院由专人负责本学院长期贷款的按月领
取和发放 并将发放的领取单予以存档备查  

3 长期贷款的学生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好转
可申请停发贷款 停发贷款的办理时间为每学年末

具体办法为  
(1)本人要填写 校内长期贷款停贷审批表 一式
三份(一份由本人留存 一份由学院存档 一份由学
生处存档)  

(2)学院同意并签署意见后 统一将下学年需停贷
学生的 校内长期贷款停贷审批表 送报学生处  

(3)学生处审核盖章后 学院自下一学年初停止发
放该生的校内长期贷款  

(4)学生处 学院依据 校内长期贷款停贷审批表
分别在存档的 校内贷款登记表 中注明停贷时间及

原因  
4 如贷款学生休学 学院应在休学文件下达的
当月办理该生的停贷手续 具体办法为  

(1)学院填写 校内长期贷款停贷审批表 一式三
份(一份由本人留存 一份由学院存档 一份由学生
处存档)  

(2)学院签署意见后 将需停贷学生的 校内长期
贷款停贷审批表 送报学生处 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